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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配合臺北市捷運系統環狀線東環段路線工程變更沿線土

地為捷運系統用地及捷運開發區主要計畫案」及「擬定臺

北市捷運系統環狀線東環段路線捷運開發區細部計畫案」

第 2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4 日（三）上午 9 時 30 分 

會議地點：市政大樓 2 樓北區 N206 審議室 

主席：馮正民委員(召集人)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郭泰祺 

出席委員及列席單位人員：（詳如後附） 

專案小組建議意見： 

一、 本計畫案經討論，建議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： 

(一) 主要計畫 Y39 站： 

1. 變更編號 6，維持公展方案，第三種住宅區(部分六

合綠地)變更為捷運系統用地，至於西北側現有綠化

使用之公有土地，建議委員會附帶決議請捷運局於

細部設計階段一併納入整體規劃設計。 

2. 變更編號 7、8，為避免影響捷運開發區私地主權益，

維持原公展方案，不擴大納入吳興街 583 巷 3 弄計

畫道路，變更編號 7 由住宅區變更為捷運開發區，

變更編號 8由住宅區變更為捷運系統用地。 

3. 變更編號 9，依公展計畫書、圖內容。 

(二) 主要計畫變更編號 10，依公展計畫書、圖內容。 

(三) 主要計畫有關公設用地多目標使用及捷運系統用地

建蔽率與容積率等其他規定事項，依公展計畫書內

容。 

(四) 細部計畫內容，除以下幾點，其餘依公展計畫書、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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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。 

1. Y37 站捷運開發區之建蔽率，同意參採綜理表編號

Y37-2 之公民團體陳情意見，並依市府考量個案基

地現況之檢討結果，放寬建蔽率至 75%。 

2. 都市設計第(二)點，Y37 站捷運開發區臨松山路 393

巷側應留設「騎樓或留設3.64公尺無遮簷人行道」，

調整為「4公尺無遮簷人行道」。 

3. 都市設計第(七)點，捷運開發區應納入 TOD 精神，

負擔轉乘義務，故「捷運開發區之轉乘設施」文字

修正為「捷運開發區應考量提供轉乘設施」。 

4. 都市設計第(九)點，文字修正為「開放空間或法定

空地之綠化，應盡量以創造視覺景觀美質及改善微

氣候之目標配置，種植之喬木並須考量不影響建築

之維護管理，且不得影響人行之通行為原則。」，以

保留景觀設計之彈性。 

二、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以下內容提請委員會審議： 

(一) Y37 站：綜理表編號 Y37-2，有關建蔽率放寬部分，

同本次會議建議意見第一之(四)第 1 點。 

(二) Y39 站：綜理表編號 Y39-2，同本次會議建議意見第

一之(一)第 2點。 

(三) 綜理表編號其他 1，依本次會議市府回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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散會（11 時 30 分） 

 

 


